重庆市公安局关于规范办理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户口迁移的通知
渝公规〔2019〕6号

各公安分局，各区县（自治县）公安局，市公安局政治部、治安总队：
为进一步规范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户口迁移工作，按照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神及公安部严密户口登记管理的要求，结合本市实际，现将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录用、调任（动）、转任、聘任（用）户口迁移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对象范围
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是指公务员、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编工作人员。
二、落户地点
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应当在城镇地区申请落户，坚持自愿原则，可选择以下落户地点：
（一）合法稳定住所；
（二）接收单位集体户；
（三）单位所在区县（自治县）社会人才集体户，在市级机关或主城区工作的可选择重庆市社会人才集体户。
三、申报材料
申请落户需向入户地公安派出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一）本人书面申请；
（二）出示有人事管理权限的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或人事综合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
（三）户口迁移人员居民户口簿、年满16周岁人员居民身份证；
（四）在合法稳定住所入户的，需提供住房权属证或住房权属证复印件和按揭抵押合同。系直系亲属住房的，还需提供相应亲属关系证明；系租赁住房的，还需提供租房合同及住房权属人同意落户证明材料；
（五）直系亲属随迁的，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父母离婚的，未成年子女户口只能随直接抚养人迁移。
四、办理程序
（一）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办理户口迁移统一由迁入地派出所受理；
（二）本市内户口迁移的，由迁入地公安派出所审查，符合规定、材料齐全的，当场办结；不符合规定或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不予户口登记原因或需补充的证明材料；
（三）从市外迁入本市的，经派出所审批后，由区县（自治县）局审核开具《准予迁入证明》，再凭此证明到户口所在地办理的《户口迁移证》，按规定办理落户。
五、其他说明
（一）本通知所称“合法稳定住所”是指工作单位所在的本市主城区或其他区县（自治县）内有本人或配偶、父母、子女的合法所有权住房或者本人租赁的合法所有权住房且实际居住。
（二）本通知所称“亲属关系”包括父母子女关系和婚姻关系。
证明父母子女关系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之一：能体现父母子女关系的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法院判决（裁定）书、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公安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或者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等能证明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证明、证件。
证明婚姻关系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之一：结婚证、离婚证或者法院判决（裁定）书等能证明婚姻关系的证明、证件。
（三）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引进的人才落户，可按照本市人才户口迁移政策规定执行。
本通知自2019年8月15日起施行。
 
 
重庆市公安局

2019年8月15日

